
1

首 都 师 范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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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学院各类公章管理使用规定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学院各类公章的管理、使用工作，确保公

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不断提高学院行政管理服务质量和办事效

率，按照上级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学院公章代表单位的正式署名，具有法律效力。文

件加盖公章，即表示已受到单位的认可，正式生效。

第二条 管理学院现有院级公章两枚：“首都师范大学管理

学院”以及“中共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”。

学院现有部门公章六枚：“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本科教学

办公室”“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成人教育办公室”“首都师范大

学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”“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图书资料

实验办公室”“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科研办公室”“首都师范大

学管理学院研究生办公室”。

第三条 院级公章中，管理学院公章由学院主管行政副院长

负责保管，学院党委公章由党委秘书负责保管。其他部门公章由

各部门科室负责人保管。不使用时锁在柜子或抽屉中，使用时要

有使用记录。






